
 

 

法務部司法官學院遴選檢察官職前研習班第六期 

第二階段赴矯正機關學習計畫 
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28日 
法務部遴選檢察官研習審議小組第 7次會議通過 

一、依據： 

法務部司法官學院遴選檢察官職前研習班第六期研習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 

藉深入矯正機關學習，體驗司法程序對矯正機關及民眾之影響，培養準司

法官應具之社會關懷素養及矯正專業智能。 

三、學習期間：一百十三年七月一日至同年七月十四日止，共二週。 

四、學習地點：法務部矯正署所屬桃園以北監獄、看守所及戒治所。 

五、學習方式及學習主題 

(一)學習方式: 

1、說明學習機關收容概況、組織架構、業務職掌及人員配置，使學員瞭

解各矯正機關之收容對象、收容量、工作人員及業務職掌。 

2、依「入監(所)至出監(所)」之順序安排課程，使學員了解收容人從入

監(所)至出監(所)之實務操作流程。 

3、不同矯正機關其收容人類型及差別性處遇之課程學習。 

(二)學習主題： 

1、安全督導： 

(1) 分類收容之標準及方式。 

(2) 禁見收容人之收容方式。 

(3) 移禁之規劃。 

(4) 戒護安全。 

2、收容人接見通信: 

(1) 收容人接見及通信之相關權利、限制。 

(2) 監所有關接見通信之規範、紀錄及執行方式。 

(3) 看守所律見執行方式。 

3、矯正醫療： 

(1) 觀察勒戒、強制戒治之規劃及執行方式。 



 

 

(2) 矯正機關內提供之醫療服務以及在監難獲適當照護之標準。 

(3) 監獄報請保外就醫之標準及作業流程。。 

4、教化輔導方面: 

(1) 累進處遇、縮短刑期、性行考核案件之監督、審核及處理程序。 

(2) 教化處遇措施。 

(3) 技能訓練之規劃及施行方式。 

(4) 假釋、撤銷假釋之監督、審核及處理程序。 

(5) 性侵犯強制治療方式及假釋前如何評估無再犯危險。 

(6) 機構內與機構外處遇之銜接。 

六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研習人員應遵守學習機關之一切例規及公務員服務有關法令之規定，並

嚴守職務上之秘密，虛心接受指導，發揮自治精神，實踐生活規範。 

(二)為避免影響研習人員之學習，有關研習人員往返矯正機關之交通，請以

學習組為單位提出申請，以院檢學習機關或學院作為報支起訖點，限以

共乘租車方式檢據覈實支付，惟每位研習人員核銷之金額以壹仟元為上

限。 

(三)研習人員須依各實習機關所排定指定時間自行至實習機關報到。實習期

間，遇有特殊情事須請假，應先報經指導人員核准，未經准假，不得擅

離學習機關。其有遲到早退情形，一律按曠課或上課遲到早退議處。 

(四)學習機關應依據研習人員專業能力、學習表現及特殊表現等情形，評估

研習人員學習成效，並據以評定其學習成績(表式如附件)，提交本學院

彙計。 

(五)研習人員服裝儀容應整齊端莊，學習期間須佩戴學院研習人員證。 

(六)學習各項戒護之勤務，應保持警覺，注意本身安全，切勿鬆懈或疏忽，

慎防意外事件發生。 

(七)學習機關如有停止學習之情事，敬請立即通報本學院及停止該機關後續

學習課程。停止學習之課程，由法務部矯正署遴派適當講師，於本學院

利用平日夜間或週末時間，補足因停止學習致未能完成之課程。 

七、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司法人員訓練經費項下支應。 



 

 

附件 

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

「遴選檢察官職前研習班」第六期研習人員矯正機關學習成績考查表 

姓

名 

 學
習
矯
正
機
關 

 學

習

日

期 

自  年  月  日 起 

至  年  月  日 止 

項

目 

專業能力(六十五分) 學習表現(三十分) 特殊表現(五分) 
合計分數 

請核定分數○至六十五分 請核定分數○至三十分 ○分，如有具體事由，核
定分數一至五分 

評
定
分
數 

  

(請詳閱說明三) 

 

具
體
優
劣
事
實 

 

承辦單位主管簽章 機關首長簽章 

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

填

表

說

明 

一、學習成績，由學習機關依專業能力、學習表現、特殊表現等情形，
據以評定其學習成績，送交本學院彙計。 

二、具體優劣事實欄為學習期間之學習評價，本表所評定之合計分數，
以六十分至八十五分間為原則，如有低於或高於上開標準情形
者，請務必於具體優劣事實欄敘明或以附件詳述具體事由（請針
對列舉之考評項目載明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具體說明，如未載
明或載明之事由過於空泛者，如「聰穎好學」、「學習態度積極」
等，以未載明論）。未附事由或所列事由過於空泛者，超過八十五
分者以八十五分計，低於六十分者以六十分計。 

三、研習人員如有特殊表現，學習機關得於特殊表現項目評定分數，
惟該項分數評定後，請務必於具體優劣事實欄中敘明具體事由，
如未載明或事由過於空泛，以未載明論，該項目不予計分。 

 


